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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 

议程项目 3(b)㈡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审议与社会群体状况 

有关的联合国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世界青年 

行动纲领》 
 
 
 

  葡萄牙、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和塞内加尔：决议草案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 
 

 社会发展委员会， 

 回顾大会在其1995年 12月 14日第 50/81号和 2007年 12月 18日第 62/126

号决议中通过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1
   

 强调《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所列的十五个优先领域都相互关联， 

 回顾关于宣布 2010 年为“国际青年年：对话和相互了解”的大会第 64/134

号决议，并着重指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正在举行的各种活动， 

 强调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并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

展目标需要青年、青年领导的组织和地方、国家、区域、国际各级其他民间社会

组织的充分和有效参与， 

__________________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 条。 

 
1
 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其第 47/1 号决议第 1 段中重申，《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及

其《补编》是一整套统一的指导原则，此后称《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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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强调反映青年多样性的有效部门和跨部门国家青年政策以及国际合作对

于促进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重要作用， 

 再强调必须加强联合国各实体之间及与涉及青年工作的其他区域和国际组

织的协调和协作，使联合国系统与青年有关的工作更加有效，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题为“实施《世界青年行动纲领》：联合国系统与

青年有关的协调与协作”的报告，
2
 并欢迎联合国各实体之间最近在青年发展领

域不断加深协作；  

 2. 重申《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3
  

 3. 重申各会员国负有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主要责任，并强调有必

要加强国际合作，包括通过官方发展援助以支持各国为落实其执行工作而作出更

多努力；  

 4. 吁请会员国继续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将其作为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各级执行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的一套统一的指导原则；   

 5. 鼓励会员国作出进一步努力，加强其在国家一级分析青年状况和福祉情

况的能力，以便监测在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方面的进展情况；  

 6. 还鼓励各会员国持续收集可靠、可比和按年龄及性别分列的相关数据，

用来衡量执行和监测《世界青年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并请联合国系统应要求

全力支持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   

 7. 再次请秘书长加紧努力，以进一步确定、制定并提出用于衡量执行《世

界青年行动纲领》进展情况以协助各国评估青年状况的可能指标，使社会发展委

员会和统计委员会能够尽早对其进行审议； 

 8. 强调必须承认青年是积极推动决策过程以及社会发展积极变革的要素，

并在这方面强调使青年作为关键利益攸关方进一步参与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

领》的重要性； 

 9. 请秘书长进一步提高联合国全系统青年问题协调一致做法的协调与整

合，并通过这种方法开展，除其他外，有关《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指标的工作；  

 10. 敦促会员国与青年领导的组织和私营部门等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共同

努力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并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良好做法；  

__________________ 

 
2
 A/66/61-E/2011/3。 

 
3
 第 50/81 号决议，附件，及第 62/126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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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吁请会员国应要求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通过制定有效的国家青年政策

和方案改善青年福祉，特别是解决贫困和青年失业问题，以此作为本国发展议程

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12. 还吁请会员国采取具体措施，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根据《世界青年行动纲

领》进一步协助青年； 

 13. 再吁请会员国在青年、其国家政府和其他决策者之间建立合作和交流信

息的有效渠道，必要时在联合国系统协助下支持建立独立的国家青年理事会或相

应机构，包括青年议会，并使之能够履行职能；  

 14. 强调会员国、国际社会、联合国系统和私营部门有必要支持青年领导的

组织实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并加强它们参与国内和国际发展活动的能力； 

 15. 敦促会员国考虑在参加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各职司委员会和联

合国相关会议所有相关讨论的代表团中酌情包括青年代表，同时考虑到性别平衡

和不歧视的原则，此外着重指出，在挑选此类青年代表的时候应采用一种能确保

他们有合适任务授权、可代表本国青年人的透明的过程； 

 16. 请秘书处酌情与由青年领导和以青年为重点的组织进行协商，确保青年

的各种投入能够在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得到切实分享； 

 17. 确认青年代表对大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所作的积极贡献以及他们作为

青年与联合国之间重要沟通渠道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请秘书长充分支持秘书处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联合国青年方案，以使该方案能够继续促进青年人有效参加

各种会议； 

 18. 吁请会员国，特别是捐助国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为联合国青年基金积

极捐款，以加快在发展中国家执行《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并促进来自发展中国

家青年代表的参与，同时考虑需要扩大青年代表的地域平衡，并在这方面请秘书

长采取适当行动，以鼓励向基金捐款； 

 19. 吁请联合国青年方案继续充当联合国系统内部的协调中心，促进在有关

青年的事项方面的进一步协作和协调； 

 20. 请联合国系统有关组织进一步加强其与青年有关的工作的协调和协作，

包括通过联合国区域委员会，并进一步制定促进青年参与有关青年发展举措的方

法； 

 21. 请秘书长在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现有资源范围内加强联合国青年方案，以

应对该方案面临的有关支持、评估和审查青年在所有方面发展的不断增长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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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请秘书长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包

括编制各种衡量《世界青年行动纲领》执行进展情况的可能指标，以便协助各国

评估青年状况。 

 


